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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颁发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 年修订）、《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下

简称“本所”）受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星源”）委托，就其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向博世华 19 名股东购买博世华 80.51%股权，并向深圳博睿意及

上海勤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及的相关法律事宜（以下合称“本次交易”或“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有关中国境内法律事项提供法律服务。 

 

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所已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出具《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

事务所关于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之专项核查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专项核查法律意见书》”），于

2015 年 5 月 9 日出具《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法律意见书》”），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出具《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深

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15 年 7 月

28 日出具《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出具《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

务所关于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于



 

 

2015 年 9 月 17 日出具《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前述《专项核查法律意见书》、《法

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合称“原法律意见书”）。现本所就世纪星源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过户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原法律意见书中所述及之本所的声明事项同样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除特别声

明外，本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简称的含义与原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简称的含义相同。

本法律意见书系对原法律意见书的完善和补充，本法律意见书应与原法律意见书一

并理解和使用，在内容上有不一致之处的应以本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申

报材料一同提交证监会审核，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世纪星源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 

 

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

见如下： 



 

 

正 文 

 

一、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概述 

 

根据世纪星源与有关交易对方分别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股份认购协议》、《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重

组报告书》、世纪星源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

主要内容如下：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世纪星源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向陈栩、许培雅、陈振新、陈青

俊、刘柏青、温俊明、姚臻、金祥福、王卫民、浙江天易、杭州环博、新疆盘古、

浙江赛盛、宁波赛伯乐、杭州钱江、杭州智耀、华昌资产、浙江联徳、浙江浙科购

买其合计持有的博世华 80.51%股权，交易对价为 44,883.20 万元，世纪星源以发行

股份方式支付交易对价中的 39,714.56 万元，按 3.65 元/股的发行价格计算，合计发

行股份 10,880.7014 万股，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中的 5,168.64 万元。 

 

（二）配套融资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同时，上市公司拟向深圳博睿意及上海勤

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3,238.19 万元，发行价格为 3.74 元/股。本

次配套融资募集的资金将用于以下用途：(1)用于支付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现金对价；

(2)向博世华进行增资补充其运营资金；以及(3)支付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费用。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获批或实施为前提，本

次配套募资的最终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如本次配套融资募集资金不成功，上市公司将以自筹和自有资金支付本次交易的现

金对价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费用，并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的约定向博世华提供财务资助，支持博世华的业务发展。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符合《证券法》、《重组管理

办法》、《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的批准与授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获得如下批准或授权： 

 

（一）世纪星源的批准和授权 

 

1．2015 年 4 月 29 日，世纪星源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

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关

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

效条件的<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以及《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之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深圳世纪星

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草案）〉及摘要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 

 

2．2015 年 5 月 27 日，世纪星源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签订

附生效条件的<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

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之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深圳世纪星

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草案）〉及摘要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交易对方的批准 

 

1．2015 年 3 月 31 日，浙江天易全体股东作出决议，一致同意将浙江天易持有

的博世华 6.98%股权以 3,520 万元价格全部转让给世纪星源，世纪星源以向其非公开

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全部交易对价，同意就本次交易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并签署和提供其他一切相关文件，同时协助其办理一切相关手续。 

 

2．2015 年 3 月 31 日，浙江联徳全体股东作出决议，一致同意将浙江联徳持有

的博世华 1.75%股权以 880 万元价格全部转让给世纪星源，世纪星源以向其非公开

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全部交易对价，同意就本次交易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并签署和提供其他一切相关文件，同时协助其办理一切相关手续。   

 

3．2015 年 3 月 31 日，华昌资产全体股东作出决议，一致同意将华昌资产持有

的博世华 1.75%股权以 880 万元价格全部转让给世纪星源，世纪星源以向其非公开

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全部交易对价，同意就本次交易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并签署和提供其他一切相关文件，同时协助其办理一切相关手续。 

 

4．2015 年 3 月 31 日，浙江浙科全体股东作出决议，一致同意将浙江浙科持有

的博世华 1.75%股权以 880 万元价格全部转让给世纪星源，世纪星源以向其非公开

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全部交易对价，同意就本次交易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并签署和提供其他一切相关文件，同时协助其办理一切相关手续。   

 

5．2015 年 3 月 31 日，杭州钱江全体股东作出决议，一致同意将杭州钱江持有



 

 

的博世华 3.17%股权以 1,600 万元价格全部转让给世纪星源，世纪星源以向其非公开

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全部交易对价，同意就本次交易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并签署和提供其他一切相关文件，同时协助其办理一切相关手续。 

 

6．2015 年 3 月 31 日，杭州环博全体股东作出决议，一致同意将杭州环博持有

的博世华 5.71%股权以 3,456 万元价格全部转让给世纪星源，世纪星源以向其非公开

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中的 80%，以现金支付转让价格中的 20%，同意就本

次交易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他一

切相关文件，并协助其办理其他一切必要手续。   

 

7．2015 年 3 月 31 日，浙江赛盛投资决策委员会作出决议，一致同意将浙江赛

盛持有的博世华 3.81%股权以 1,920 万元价格全部转让给世纪星源，世纪星源以向其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全部交易对价，同意就本次交易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并签署和提供其他一切相关文件，同时协助其办理一切相关手

续。  

 

8．2015 年 3 月 31 日，宁波赛伯乐执行事务合伙人作出决定，同意将宁波赛伯

乐持有的博世华 3.17%股权以 1,600 万元价格全部转让给世纪星源，世纪星源以向其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全部交易对价，同意就本次交易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并签署和提供其他一切相关文件，同时协助其办理一切相关手

续。 

 

9．2015 年 3 月 31 日，新疆盘古执行事务合伙人作出决定，同意将新疆盘古其

持有的博世华 4.76%股权以 2,400 万元价格全部转让给世纪星源，世纪星源以向其非

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全部交易对价，同意就本次交易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并签署和提供其他一切相关文件，同时协助其办理一切相关手续。 

 

10．2015 年 3 月 31 日，杭州智耀执行事务合伙人作出决定，同意将杭州智耀

持有的博世华 3.17%股权以 1,600 万元价格全部转让给世纪星源，世纪星源以向其非



 

 

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全部交易对价，同意就本次交易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并签署和提供其他一切相关文件，同时协助其办理其他一切相关

手续。 

 

（三）博世华的批准 

 

2015 年 4 月 2 日，博世华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1)陈栩将其持有的

15.87%股权以 9,600 万元价格转让给世纪星源；(2)许培雅将其持有的 14.95%股权以

9,043.2 万元价格转让给世纪星源；(3)浙江天易将其持有的 6.98%股权以 3,520 万元

价格转让给世纪星源；(4)杭州环博将其持有的 5.71%股权以 3,456 万元价格转让给

世纪星源；(5)新疆盘古将其持有的 4.76%股权以 2,400 万元价格转让给世纪星源；(6)

陈振新将其持有的 4.76%股权以 2,4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世纪星源；(7)浙江赛盛将

其持有的 3.81%股权以 1,920 万元价格转让给世纪星源；(8)杭州钱江将其持有的

3.17%股权以 1,600 万元价格转让给世纪星源；(9)宁波赛伯乐将其持有的 3.17%股权

以 1,600 万元价格转让给世纪星源；(10)杭州智耀将其持有的 3.17%股权以 1,600 万

元价格转让给世纪星源；(11)刘柏青将其持有的 3.17%股权以 1,920 万元价格转让给

世纪星源；(12)陈青俊将其持有的 2.70%股权以 1,360 万元价格转让给世纪星源；(13)

浙江联德将其持有的 1.75%股权以 880 万元价格转让给世纪星源；(14)华昌资产将其

持有的 1.75%股权以 880 万元价格转让给世纪星源；(15)浙江浙科将其持有的 1.75%

股权以 880 万元价格转让给世纪星源；(16)温俊明将其持有的 1.27%股权以 768 万元

价格转让给世纪星源；(17)姚臻将其持有的 0.79%股权以 480 万元价格转让给世纪星

源；(18)王卫民将其持有的 0.48%股权以 288 万元价格转让给世纪星源；(19)金祥福

将其持有的 0.48%股权以 288 万元价格转让给世纪星源；(20)全体股东一致通过以放

弃前述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21) 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目的

签署并履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及其他任何所需的补充协议（包

括但不限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承诺、保证、说明等文件、提供相关信息并协

助世纪星源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一切必要的手续。 

 

（四）证监会的核准 

 



 

 

证监会于 2015 年 11 月 3 日作出《关于核准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向陈栩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469 号），核准世纪

星源向陈栩发行 21,041,096 股股份、向许培雅发行 19,820,712 股股份、向浙江天易

发行 9,643,836 股股份、向杭州环博发行 7,574,795 股股份、向新疆盘古发行 6,575,342

股股份、向陈振新发行 6,575,342 股股份、向浙江赛盛发行 5,260,274 股股份、向宁

波赛伯乐发行 4,383,562 股股份、向杭州钱江发行 4,383,562 股股份，向杭州智耀发

行 4,383,562 股股份、向刘柏青发行 4,208,219 股股份、向陈青俊发行 3,726,027 股股

份、向华昌资产发行 2,410,959 股股份、向浙江联德发行 2,410,959 股股份、向浙江

浙科发行 2,410,959 股股份、向温俊明发行 1,683,288 股股份、向姚臻发行 1,052,055

股股份、向王卫民发行 631,233 股股份、向金祥福发行 631,233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核准世纪星源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5,396,220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

套资金。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世纪星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履行了应当履行的

批准和授权程序，且已获得证监会的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方有权实施本次交

易。 

 

三、  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博世华的有关工商登记资料及杭州市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2749473627M），博世华就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股权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有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博世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1
 

1  世纪星源 5,072 80.51% 

2  陈昆柏 1,228 19.49% 

                                                             
1 根据杭州市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求，博世华办理工商登记时其股东持股比例需保留至小数点后四位， 

因此，世纪星源经工商登记的持股比例为 80.5079%，陈昆柏经工商登记的持股比例为 19.4921%。 



 

 

 合计  6,300 10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已办理完毕资产过户相关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交易对方已依法履行了将标

的资产交付至世纪星源的法律义务。 

 

四、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后续事项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有如下后续事宜有待办理： 

 

1、世纪星源尚需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向博世华 19 名股

东合计发行股份 10,880.7014 万股，并支付现金交易对价 5,168.64 万元。 

 

2、世纪星源尚需按照《股份认购协议》、《股份认购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并在

证监会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向深圳博睿意及上海勤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不超过 13,238.19 万元，发行价格为 3.74 元/股。 

 

3、世纪星源尚需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中登公司深圳分公

司及深交所申请办理股份登记、锁定及上市手续，并向有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

注册资本变更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4、世纪星源尚须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5、本次交易相关各方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承诺事项。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五、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相关交易协议

约定的全部生效条件已得到满足，本次交易可以实施；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已办

理完毕资产过户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相关各方尚需办理本法律意见书第四部

分所述的后续事项，该等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伍份。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盖章页）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标的资产过户的法

律意见书》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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